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项目评价指南（试行）

评价依据与对象

依据《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建设指引（试行）》，以全装修的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评价对象。

评价类别

分为预评价和终评价两类。

三、申报主体
由项目建设单位申报，鼓励设计、施工、物业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符合国家和地方基本建设程序和政策规定的住宅区（含保障性住房）项目；
（二）申报预评价项目应取得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，申报终评价项目应在项目竣工验收投入使用一年后；
（三）无知识产权纠纷和项目成果归属争议；
（四）未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。
五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应完整、真实、有效，相关证明文件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具体申报材料清单详见附件1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项目评价流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：

评价申请：收到《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评价申请表》（附件3）后，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资料不符合要求的，退回申报单位并按要求重新提交。

形式审查：收到申报资料后，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，申报单位有2次补充资料机会，每次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专家审查：形式审查通过后，7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审查。15个工作日内完成（不含申报单位回复时间），申报单位有2次补充资料机会，每次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出具评价书：专家审查通过并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出具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项目评价书。

七、联系与咨询

（一）资料提交地址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403室（中山市中山四路一号

咨询方式

1.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88337746；

2.市土木建筑学会（技术咨询），联系电话：88309968

附件: 1.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评价申报材料清单
2.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评价流程图

3.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评价申请表

4.表1-1 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自评价表（一）：基本类及星级技术要求

5.表1-2 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自评价表（二）：提升类

6.表1-3 中山市好小区好房子自评价表（三）：汇总

7.好小区好房子预评价承诺达标函



